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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33：航空安全和空中航行监测和分析 

制定用于确定安全管理体系适用性的标准 

(由巴西提交) 

执行摘要 

在基于绩效的监管环境中，民用航空局（CAA）和受其监管的实体之间的关系预计将发展成一

种具有共同安全目标的伙伴关系。这是一种演进过程，可随着特定部门和监管机构之间合作的成熟而

发展。安全管理体系（SMS）是这一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本工作文件建议国际民航组织制定

标准以应对和确定何时从针对特定航空部门的规定性监管框架演变到基于绩效的框架，并因此要求针

对该部门实施安全管理体系。 

行动：请大会考虑是否有必要制定相关标准，供国际民航组织用于确定强制性安全管理体系对航

空业不同部门的适用性，同时考虑到标准的安全效益以及航空业为实施这些标准以及各国为监督这些

标准所需要做出的努力。 

战略目标： 本工作文件涉及安全战略目标。 

财务影响: 不适用 

参考文件: 附件19 —《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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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过去 100 年来，航空已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交通方式之一。这一出色的表现主要得益于

针对航空部门建立的监管环境。这种环境提供了通用的基线标准，根据这些标准，从事故中汲取的知

识可迅速应用于实践，从而有效地确保正在进行的运行活动不受新发现的威胁的影响。 

1.2  随着大多数的行业层面的、由普通原因造成的风险通过与规定直接适用的规则相关的行动得

到缓解，新的促成因素开始出现。这些新问题主要与组织文化等“更软性的”人的因素方面相关，并

迫使监管当局从过于详尽的、规定性的监管环境向更高级别的、以过程为导向的基于绩效的做法转变。

后者本质上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的，即航空业可以更加有效地和高效地应对其具体的特定问题，以及

相关规章应强调必须实现什么，而不是规定为实现它而必须去做什么。 

2.  讨论 

2.1  在基于绩效的监管环境中，民用航空局与受监管的实体之间的关系预计将发展成一种具有共

同安全目标的伙伴关系，同时可避免处罚行为阻碍相关安全情报的交换。 

2.2  但是，这种基于绩效的做法只有在航空业足够成熟、可以应对这些变化强加给它们的责任的

情况下才可以产生效益。至关重要的是， 当修改特定部门的监管框架时，要充分考虑到该行业的负担。

比实施管理体系带来的行政负荷更重要的是，航空业有必要发展得更为成熟，以便就如何以成本效益

高但又有效的方式来遵守这些新标准以应对相关风险做出结构化决定。 

2.3  认识到这一做法可带来的效益，国际民航组织于 2001 年开始推进这一做法，要求各国让航空

业的不同部门实施安全管理体系（SMS）。 

2.4  确定哪些航空部门将在国际民航组织标准和建议措施（SARPs）中被要求实施安全管理体系，

是随着对这些附件加以修订以纳入上述规定，直至将其整合到附件 19 —《安全管理》中这样一个过程

自然发展形成的。 

2.5  附件 19 目前要求实施安全管理体系的服务提供者为： 

a) 附件 1 中规定的、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暴露在与航空器运行有关的安全风险之下的经批准

的培训机构； 

b) 分别在附件 6 第 I 部分或第 III 部分第 II 篇中规定的、经批准的从事国际商业航空运输的

飞机或直升机运营人； 

注：当维修活动不是按照附件 6 第 I 部分 8.7 由经批准的维修机构实施，而是按照附

件 6 第 I 部分 8.1.2 或第 III 部分第 II 篇 6.1.2 的等效制度实施时，这些维修活动将包括在

运营人的安全管理体系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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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分别在附件 6 第 I 部分或附件 6 第 III 部分第 II 篇中规定的、向从事国际商业航空运输的

飞机或直升机运营人提供服务的经批准的维修机构； 

d) 附件 8 中规定的负责航空器型号设计或制造的机构； 

e) 附件 11 中规定的空中交通服务（ATS）提供者；和 

注：凡经空中交通服务提供者授权提供航空情报服务、通信、导航和监视、气象和

/或搜救服务的，均包括在空中交通服务提供者的安全管理体系范围之内。当航空情报

服务、通信、导航和监视、气象和/或搜救服务全部或部分由空中交通服务提供者之外

的其他实体提供时，则空中交通服务提供者授权之下的相关服务或直接影响到运行的服

务，均包括在空中交通服务提供者的安全管理体系范围之内。 

f) 附件 14 中规定的获证机场运营人。 

2.6  考虑到目前为制定安全管理体系标准和建议措施而采取的演进式做法以及监督职能给各国带

来的负担，对于那些为安全管理体系的实施制定长期路线图的国家而言，一种积极的做法是，依靠更

精确的标准来确定强制性的安全管理体系对航空业特定部门的适用性。 

2.7  确定这种适用性的方法的例子载于监管理论文献中。从更普遍的角度看，安全是社会监管的

主题。因此，主要是外部事物和非对称信息来驱动针对特定问题确定相关的监管战略。当评估基于绩

效的监管的适用性时，来自澳大利亚民用航空安全局的 John McCormick 建议采用基于澳大利亚国立大

学教授 John Braithwaite 的研究的标准： 

a) 活动和结果的性质与复杂性； 

b) 运行环境的稳定性（或不稳定性）； 

c) 受监管组织利用良好的判断力和必要的专业知识对其行为负责的意愿和能力； 

d) 监管机构利用相应程度的专业知识和良好判断力的意愿和能力；和 

e) 监管机构和受监管组织之间充分的信任程度。 

2.8  诸如安全管理专家组等适当的专家组（如果国际民航组织设立了此类专家组的话）可研究并

确定其他标准。 

2.9  考虑到上面所述的需要成熟度更高一些的组织来有效实施安全管理体系，我们的理解是，国

际民航组织未要求实施安全管理体系、但不符合这些确定的标准的部门中的很多组织还是可以从自愿

实施中获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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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3.1  考虑到本工作文件中所介绍的内容，可以理解的是，从国际民航组织角度看，如果能确定用

于决定强制性安全管理体系对航空业不同部门的适用性的技术标准，将极大地有助于构建一种关于安

全管理体系实施的更为系统化的方法，因为它要求将各国的监督扩展至新的航空部门。此外，确定此

类标准将有助于各国构建关于用于支持安全管理体系的实施所需的监督结构的长期路线图。 

 

 

— 完 — 


